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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工信厅2024第280
号

4D793C95-4012-41B5-B25C-2CD322690545CC53D4BE-9B0E-4C81-B356-41188C5F0197

省工信厅

    请各市组织相关企业5月31日前完成自评估工作(企业自评估操作
方法详见附件)，持续提升企业智能制造水平。
    请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确定工作联系人1名，于4月19日前发送至
装备产业处。

12709895-D1F2-4EFC-B35E-113AFB00365F

2024-04-11

省工信厅关于组织开展2024年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自评估工作的通知

6F567FAF-8431-4CF1-AAF7-AEFC363B0C8C

　　同意拟办意见。
张强 2024-04-11

　　建议科技装备科牵头阅处。请张强主任阅示。
石宁 2024-04-11


